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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上午7点30分，洛阳北
控调度发现南昌路供水压力突降，现
场巡视发现南昌路东侧顺驰城门前
DN800供水管道爆裂，市城市管理局
立即派人赴现场指挥协调抢修，并采取
如下应急措施：一是通过调派送水车、
接通临时用水点等方式，及时解决居民
用水问题；二是在所有受影响小区门口

张贴停水通知；三是提前实施4月15日
该处供水管道改造计划。经过连续抢
修施工，原计划停水36小时的管道施
工提前20个小时结束，4月13日5时开
始逐步恢复供水。

经查，管道爆裂的主要原因是现场
施工不当引起的，同一项目短时间内再
次发生漏水，反映了相关单位社会责任

感不强、施工管理不到位、协调意识淡
薄。为切实加强施工管理，减少此类事
件发生，为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现
对业主单位洛阳市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施工单位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监理单位河南泾渭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进行通报批评，责令洛阳市市政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向全市人民做出书面检查。根据相
关规定，对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处
罚人民币20.5万元，对河南泾渭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5万元，对洛阳市
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2名现场负
责人扣减其2019年度绩效薪金10%。

洛阳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19年4月16日

市委、市政府：
4月12日我单位施工的南昌

路滨河北路立交工程现场自来
水管爆裂。此次事故我单位施
工地点距离自来水管道1.2米，我
单位采取了下长钢护筒的保护
措施，但由于复杂原因致使已老
化的自来水管道破裂。我们作
为项目施工单位，对原有管道保
护措施不够到位，对此事故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向市委、市
政府做出深刻检讨。

上次事故后，我单位已对上
次事故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
个人及项目部从重从严问责，并
对所有在建项目进行全面排查，
对施工中的风险点做出预判整
改，但工作百密一疏，仍然发生

了自来水管爆裂事故。深刻反
省发现以下原因：一、思想认识
不到位，片面追求工程进度，没
有将施工安全与工程进度牢牢
地结合起来；二、对现场管道保
护措施不到位，对施工中的过程
管理缺乏力度。

此次事故的发生教训极为
深刻，我们将引以为诫，进一步
强化工作措施，确保不发生类似
事件。对现场已有管线进行再
排查再保护，认真做到组织领导
到位、思想认识到位、现场交底
到位。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高
标准按时完成南昌路滨河北路
立交工程。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市委、市政府：
4月12日上午7点30分，南昌路滨河北

路立交工程在隧道排桩施工时造成自来水
供水管道漏水，致使南昌路保通路断行及沿
线小区停水，半个月时间内再次发生管线漏
水事件，作为业主单位我们难辞其咎，在此
以最深刻的反省、最真诚的道歉，向市委、市
政府做出深刻检查。

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表面上看是施工
人员操作不慎，实质上是我们对工程管理重
视不够、教训吸取不深刻、整改落实不彻
底。我们将深刻反思、全面整改、严厉追责，
建设让政府和群众放心的工程项目。

我们将举一反三，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
整改。

一是提高认识夯实责任。严格落实一
把手负责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该项
目，现场办公，每日督导，切实履职尽责，坚

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二是狠抓工程现场管理。立即组织参

建单位对项目沿线管道、线路全面摸排，发
现问题、隐患彻底整改后再行施工。

三是强化沟通协调。围绕重点项目建
设，强化与相关单位的沟通机制，建立例会
制，做好对接协调，为项目按时顺利实施创
造一切保障条件。

四是严厉督导问责。把项目推进与考
核问责结合起来，责令该项目相关责任人、
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登报作深刻检讨，并
对其处以重罚。

我们将深刻吸取教训，切实做到思想认
识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素保障到位，按照
市委、市政府要求圆满完成建设任务，以实
际行动为群众出行创造便利条件。

洛阳市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关于“4·12”南昌路供水管道漏水事件的情况通报

检 查 检 查

我市出台高层次人才认定和支持办法——

高层次人才将享“专属”优惠政策
□记者 李梦龙 通讯员 王宁

本报讯 高层次人才如何认定？将
享受哪些“专属”政策待遇？近日，市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洛阳市高层次
人才认定和支持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对高层次人才认定范围及
条件、认定分类及标准、支持政策及待
遇等进行明确。

《办法》明确，高层次人才的分类
认定范围为在洛工作、来洛自主创业、
我市全职或柔性引进的人才，重点是
符合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
片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
阳片区、“565”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急
需的高精尖缺人才。上述高层次人
才，一般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学

术技术、经营管理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或国内领先水平，能够引领和带动我
市某一领域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文
化繁荣、社会发展和管理服务水平等
方面实现突破或提升。

我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将分为顶尖
人才、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地方突出
贡献人才四大类。其中，前三类人才
是指按照《河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和
支持办法》认定的相应层次人才。在
此基础上，我市单列出地方突出贡献
人才一类，是指符合我市全面深化

“9+2”工作布局所需的创新型和紧缺
型人才，主要包括省重大新型研发机
构负责人，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负责
人，省制造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中国
500强企业二级公司或地区总部经营

管理及技术研发主要负责人，我市认
定的创新型大院、大所、大企业主要负
责人，获得“河洛英才计划”支持的团
队带头人，获评“河洛大工匠”的高技
能人才，在届的洛阳市优秀专家等。
对于我市相关产业发展急需、社会贡
献较大、现行标准没有界定的“专
才”，经认定后，可享受相应类别的人
才政策。

《办法》提出，我市将对经认定的高
层次人才实行任期制，任期为5年，期
满后继续在我市工作者，可自动延期。
任期内，我市将对高层次人才实行动态
管理，达到更高层次认定条件者，可按
规定申请相应层次人才的认定。

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将享受我市
“专属”的支持政策和待遇。其中，对于

全职引进和新入选我市的各类人才，将
按照我市相关优惠政策，享受相应的奖
励补贴。我市将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
根据实际贡献和学术水平，对经认定的
高层次人才实行协议工资制、年薪制和
项目工资等；用人单位可按照规定采取
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对经认定的高
层次人才予以激励。凡是经认定的高
层次人才，可在我市享受住房补贴、医
疗保障、子女入学和税收等优惠政策。

对于柔性引进的四大类高层次人
才，我市将视其业绩贡献，与本地同类
人才在领办创办科技型企业、表彰奖
励、科研立项、成果转化、生活待遇、医
疗保障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以进一步
激励各地高层次人才来洛创新创业，助
推洛阳高质量发展。


